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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高行政服務效率及建築設計品質，並推動行政與技術分立制度，加速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審核時效，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適用機關為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經內政部核定之特設主管建

築機關。但主管建築機關已另定規定項目，審查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全部

項目，經內政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三、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除依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應由主管建築機關

審查之規定項目外，其餘項目應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負

責。 

四、主管建築機關於審查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申請案件時，應就規定項目逐一

核對，必要時通知起造人及設計人到場說明。審查合格者，應依建築法第

三十三條規定即發給執照；審查不合格者，依建築法第三十五條規定一次

通知改正。 

五、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簽證項目，應視實際需要按下列

比例抽查： 

（一）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 

（二）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三）六層以上至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四）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十件抽查四件以上。 

（五）十五層以上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以上。 

前項案件屬下列情形之ㄧ者，應列為必須抽查案件： 

（一） 山坡地範圍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二） 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或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

內，且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三） 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綜

合檢討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六、除離島地區主管建築機關得二個月辦理抽查一次外，主管建築機關應於每

月抽查上個月核發之執照並發文通知抽查結果。但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及縣

政府委由鄉（鎮、市）公所核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者，抽查頻率得報內

政部核定調整後，不受此限。 

七、依第五點規定比例抽查之建築物，其綠建築設計、公共建築物之無障礙建

築物規定及結構計算書，應列為必要抽查項目，主管建築機關並得委託或

指定具有該項學識及經驗之專家或機關（構）、學校或團體辦理抽查。 



八、建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證項目經抽查有違反建築師法或技師法規定者，

應分別依建築師法或技師法有關規定移送懲戒。 

九、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件經主管建築機關抽查認為不符規定，

經通知改正如有異議者，應於通知改正期限內申請復核，申請書格式如 文

件檔案： 附表一 。主管建築機關應於十日內將復核結果通知起造人，核

復書格式如 文件檔案： 附表二，必要時應召開復核會議並視實際情形邀

請起造人及建築師或相關技師公會參加。起造人對核復結果仍有異議時，

應由該主管建築機關於七日內報請上級主管建築機關處理。 

 

附表一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復核申請書 

受文

者 

直轄市、縣（市）政府 

建築物名稱  申請日期  

建築物用途  掛號文號  

建

築

基

地 

使用分

區 

 申 （ 

起

請 

造 

人 

人 ） 

姓名  

地址  地址  

地號  電話  

申請復核事項 說

明 

初核意

見 

   

附表二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復核核定書 

建築物名

稱 

 建

築

基

地 

姓名  

建築物用

途 

 地址  

核定日期  電話  



申請復核事項 核定結

果 

備

註 

   

 


